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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价格3003元的VR一
体机，商家承诺“300天运动打卡，保
底返现3000元”。小吴用尽洪荒之
力完成打卡，却未能拿到返现，为此
告到了法院。记者昨天了解到，崇川
法院审结了这起信息网络买卖合同
纠纷案。

2022年5月，小吴在某电商店铺
看到一则某品牌VR产品宣传广告，
称300天打卡，保底返现3000元。“这
岂不是一种‘0元购’！”小吴当天就下
单购买了该品牌VR一体机一套，并
支付了3003元。

之后，小吴按规则坚持使用该设
备打卡运动，在满足打卡300天条件
后，提交了账号给该商家某科技有限
公司审核。次月，该公司告知小吴账
号审核通过，承诺30个自然日返还
3000元天猫超市卡，可实际上该公司
并未按约返还超市卡。小吴再次联系
后，商家又以系统调整、技术修复为由
拖延返款时间，并承诺最晚在2023年
7月31日前全部解决。

此后，小吴再也没能与该公司人
工客服联系上，所谓的3000元天猫超
市卡没了下文。小吴认为，该公司的
行为构成欺诈，遂向法院提起诉讼，诉
请该公司履行合约义务返还等值

3000元天猫超市购物卡，并赔偿购物价
款的三倍。

崇川法院审理后认为，小吴通过网
络平台向某公司购买VR设备，双方之
间已成立信息网络买卖合同关系。小吴
依照约定完成打卡活动申请返现后，某
公司审核通过，却超过约定的时限未履
行返现义务，显然违反了双方合同约
定。小吴有权依照《民法典》第五百七十
七条请求该公司继续履行合同约定。

那么，被告公司构成消费欺诈吗？
法院认为，该公司宣传“300天打卡，保
底返现3000元”系销售策略，小吴完成
打卡后该公司亦进行了审核确认，并未
否认小吴不能获得返全款的资格，其虽
未如期向小吴交付购物卡，但不代表该
活动不真实，现有证据难以证明该公司
存在故意隐瞒真实情况或告知虚假情况
的行为，不足以令消费者作出错误购买
的意思表示。故法院认为小吴主张该公
司存在消费欺诈的理由尚不充分，对该
项诉讼请求，法院依法不予支持。

综上，法院判决被告公司向小吴交
付3000元面值的天猫超市卡，如不能交
付购物卡，则应交付同等金额现金。同
时，法院驳回了小吴其余诉讼请求。目
前，该判决已生效。

通讯员汤天维 记者王玮丽

打卡300天保底返现3000元？
消费者完成任务，商家却没了下文

晚报讯 众所周知，父母对未成
年子女有抚养监护义务。那么，已成
年的子女如果成了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可以要求父母做其监护人吗？记
者7日了解到，启东法院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

小美（化名）今年21岁，父母在其
7岁时离异。此后，小美父母相继再
婚，小美随爷爷奶奶共同生活。初中
毕业后，小美辍学打工。近年来，小美
常有冲动自伤行为，自身行动力减弱，
已明显影响到其社会功能和生活功
能，最终被诊断为重度抑郁症。2023
年7月起，小美无法再继续工作，被送
至其外婆处，由其外婆照料日常生活。

2023年 11月，小美母亲向法院
申请认定小美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人，并申请指定其与小美父亲为小美
的共同监护人。

法院委托南通市精神卫生中心司
法鉴定所对小美的民事行为能力进行
鉴定，鉴定结果为小美为限制民事行
为能力人。

小美表示，希望父母能作为其共
同监护人。但小美父亲却称，小美还
在打零工，沟通能力良好，并非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另外，自己还需要养
育家里的小孩、归还外债、照顾年迈的
父母，实属分身乏术，不同意作为小美
的共同监护人。

启东法院经审理认为，小美罹患
重度强迫症、重度抑郁症、中度焦虑
症等疾病，常有冲动自伤行为，经司
法鉴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
为其指定监护人。在尊重小美的真实
意愿、遵循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
的基础上，指定其父母作为其共同监
护人。 通讯员魏爱慈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近日，南通市消防救援
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崇川区一
大厦屋顶有人手臂被卡下水管道，情
况十分紧急。

救援人员到场后发现，被卡人员
为一名中年女子，其右手手臂卡在管
道中无法自拔。据了解，该女子在大
厦楼顶清理积水时，由于虹吸效应，手
臂被管道牢牢吸附。救援人员一边用
毛巾吸走周围积水，一边利用工具凿
开地面，为被卡女子的手臂争取活动

空间。经过救援人员的不懈努力，被
卡女子被成功解救。

近日，消防解救的卡手、卡脚、卡
头案例较多。消防部门提醒，日常生
活中，要警惕门缝、头套、健身器材、栏
杆、椅凳等容易被卡的地方。如果意
外被卡，要冷静处置。如果取出难度
较大、被卡时间较长，或被困人员出现
不适时，不要硬拉硬扯，以免造成二次
伤害，可以拨打119进行求助。

记者李慧 通讯员查元唯

晚报讯 5日下午，沪陕高速南
通北枢纽附近路段发生惊险一幕，一
辆黑色轿车竟在高速路上倒车逆行，
结果被监控逮个正着。最终，驾车女
子受到罚款200元、驾驶证一次记12
分的处罚。

当日下午2时许，南通交警高速
一大队在视频巡查中发现，辖区沪陕
高速南通北枢纽附近路段，一辆黑色
轿车突然停在高速公路行车道内，开
始往后倒车。此时正值“五一”返程高
峰，路上车流量较大，车速较快。整个
倒车过程持续超过一分钟，后方车辆
纷纷急刹或往右打方向避让，稍有不
慎就会发生交通事故，着实让人惊出

一把冷汗。发现这一情况后，视频巡
查人员立即联系附近执勤民警赶往现
场，对轿车司机进行了查处。

经询问，驾车女子陈某表示，自己
本来要从沪陕高速转到沈海高速盐城
方向，结果一不留神开往了沈海高速
上海方向，因为不想再绕远路，就心存
侥幸选择在高速公路上倒车。民警
对陈某进行了批评教育，结合道路交
通安全法颁布实施20周年宣传，详
细讲解了高速公路倒车的危害，并依
法对她处以罚款200元、驾驶证记12
分。陈某对自己的行为也十分后怕，
表示以后一定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
明出行。 记者张亮 通讯员杨继彤

女子高速走错路直接倒车
驾照一次被扣12分

21岁女孩得了重度抑郁症
离异父母被法院指定为共同监护人

一女子手臂被卡下水管道
消防救援人员成功解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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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昨天，通州警方依法对
无证驾驶的严某作出罚款1000元并
处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令人意想
不到的是，这起无证驾驶案竟是由一
起醉驾案牵出。

上月9日晚，家住通州区东社镇严
北村的男子严某邀请好友秦某、顾某
等人一同吃饭，其间，严某因刚打破伤
风针无法饮酒，秦某、顾某二人均喝了
不少黄酒。酒足饭饱后，秦某提议再
去找两个人打会儿“五人斗地主”，便
驾驶着自己的越野车载着严、顾二人
前往主城区。因为没有找到牌搭子，
严某见秦某已经“喝高了”，便主动提
出由自己来驾驶秦某的越野车，秦某
不假思索便答应了。返回东社镇后，
严、顾二人各自回家，秦某再次独自驾
车返回主城区，于当晚11时许行至通
州区湘江北路与古沙路路口时，被正
在此处执勤的公安民警当场查获。经
鉴定，秦某血液中的酒精含量高达
168.6毫克/100毫升，属于严重醉酒。

案件侦查过程中，办案民警发现秦
某的驾驶证早在2021年就因醉驾被吊
销，秦某还因危险驾驶和伪造身份证件
被判拘役。在调取案发当晚涉案越野
车的行车轨迹时，民警发现身穿黄色上
衣的秦某在当晚10时 06分的一张行
车照片中坐在副驾驶位置上，而驾车的
男子就是严某。警方通过进一步调查
发现，严某竟然从未取得过机动车驾驶
证，并且多次因寻衅滋事和危险驾驶被
追究过刑事责任，秦、严、顾三人都是因
危险驾驶在看守所服刑而结识。4月22
日，迫于压力，严某主动到公安机关投
案，对自己在案发当晚无证驾驶秦某越
野车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目前，通州
交警部门已对秦某驾驶证被吊销期间驾
驶非营运汽车和将非营运汽车交由未取
得机动车驾驶证的人驾驶的违法行为作
出罚款2000元的处罚，其涉嫌危险驾驶
一案已移送检察机关起诉。严某则受到
罚款1000元、行政拘留10日的惩处。

记者张亮 通讯员沈罡

一起醉驾案牵出无证驾驶案
“好哥俩”双双被追责

晚报讯 6日上午，海门飞鹤公
交收到一张12345市民热线表扬诉求
单，车队方才得知驾驶员黄玲奋勇救
火一事。

1日中午，海门飞鹤公交202路
驾驶员黄玲行驶车辆至东临线海洪大
桥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发生自燃，车
身冒出滚滚浓烟。轿车司机和同行人
员神情慌张地在路边招手大喊。

这一幕恰好被正在执行公交班次任
务的驾驶员黄玲看到，黄师傅见状毫不
犹豫，立即将车靠边安全停靠，待车辆停
稳后，拿起随车配备的灭火器冲向事发地
点，按照平时训练的灭火技能方法，迅速
对燃火车辆进行扑救，火势很快得到控
制。随后，黄师傅立即返回公交车上继续
执行运营班线任务，车上乘客也纷纷对其
点赞。 记者严春花 通讯员施剑榕

路遇小车自燃 公交司机及时灭火


